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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大学“绿叶制药奖学金”评审实施办法（修订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激励在校大学生勤奋学习、努力进取，在课内外积极培

养创新、创意、创业精神与实践能力，全面发展，学有所成，特制

订烟台大学“绿叶制药奖学金”评审实施办法（以下简称“办法”）。

第二条 烟台大学“绿叶制药奖学金”（以下简称“奖学金”）由山

东绿叶集团有限公司全额出资设立，奖学金的奖励对象为烟台大学

品学兼优、在创新、创意、创业和社会实践方面表现突出的本科生

和研究生，具体分为“优秀奖学金”、“创新奖学金”、“社会实践奖

学金”。

第三条 烟台大学学生工作处全面领导奖学金的评审发放管理工

作，相关学院具体组织实施。

第二章 申请条件和奖励标准

第四条 奖学金的基本申请条件

参照《烟台大学学生奖励实施办法》第三章第八条

第五条 奖学金的申请条件与奖励标准

（一）优秀奖学金

1、申请条件

德、智、体、美全面发展，学年综合测评专业排名位居前 1/2。

2、奖励对象和标准

奖励对象为二年级及以上在校本科生，每人每年 4000 元，奖励

总人数为 25 人，奖学金总金额 10 万元。具体名额分配：药学院 10

人，其它学院 15 人。

（二）创新奖学金

1、申请条件

勤于钻研，勇于创新，在创新、创意、创业方面表现突出。

2、奖励对象和标准

奖励对象为在校本科生（二年级及以上）和研究生，本科生每

人每年 4000 元，共 15 人，具体名额分配：药学院 8人，其它学院 7

人。研究生每人每年 5000 元，共 2 人，均为药学院研究生。奖学金

总金额 7 万元。为激励创新，与其它类别奖学金可以兼得。

（三）社会实践奖学金

1、申请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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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社会实践活动方案围绕当今社会时事和热点问题，能够结

合专业开展活动，并具可执行和可操作性。

（2）出色完成社会实践活动，相关报道、论文在正式刊物发表

或调查报告有参考价值，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。

2、奖励对象和标准

奖励对象为药学院在校本科生社会实践团队，团队个数为 5-8

支，奖学金总金额为 3 万元，每个团队（原则上要求成员人数 3 至

10 人）3500-8000 元。为激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，该项奖学金与其

他类别奖学金可以兼得。

第三章 奖学金的评审

第六条 奖学金的评审程序：

参照《烟台大学学生奖励实施办法》第四章第十三条

第七条 社会实践奖学金实行预申请制度，预申请在每年的 6 月进

行。各项奖学金的正式评定与学校奖学金评定同步进行，申报材料

中奖项的获奖时间应在每年评奖通知之前，具体以获奖证书或奖励

文件时间为准。

第八条 评审结束后，学校召开奖学金颁奖仪式，由山东绿叶制药

集团有限公司派员参加。

第四章 获奖者责任及义务

第九条 获得奖学金的学生应珍惜荣誉，感恩社会，勤俭节约，再

接再厉，发挥典型示范作用，积极参与学校各项活动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条 本办法由烟台大学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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